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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3) 

 
有關認購上實融資租賃股權之 

保證淨資產回報率 
之最新資訊 

 
茲提述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之公告，內容

有關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上實城開上海認購上實融資租賃之股權（「該公告」）。除另有界

定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披露，根據認購協議，合營企業管理合伙人及林振先生已承諾，倘上實融資租賃

於上實城開上海認購事項完成後首個財政年度的淨資產回報率（按母公司應佔淨利潤除以母

公司應佔淨資產計算）低於8%（「保證淨資產回報率」），則共同及個別向上實城開上海

作出賠償。 
 
上實城開上海收到上實融資租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並注意到上實城開上海認購事項完成後首個財政年度之實際淨資產回報率低於保證淨資產回

報率。各方協定未達到保證淨資產回報率之賠償金額約為人民幣16,668,087元（「賠償

款」）。合營企業管理合伙人及林振先生現同意分三期以現金向上實城開上海支付賠償款如

下： 
 
(i)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支付人民幣6,000,000元，另加由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

按年利率4.45%計算之利息； 
(ii)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支付人民幣5,000,000元，另加由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

按年利率4.45%計算之利息；及 
(iii)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支付賠償款餘額，另加由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按年利

率4.45%計算之利息。 
 
董事會認為，儘管合營企業管理合伙人及林振先生尚未根據認購協議按照保證淨資產回報率

之條款向上實城開上海支付賠償款，但彼等已商定付款時間表，而該時間表獲上實城開上海

接納。經考慮付款時間表以及有關分期賠償款的額外利息收入後，董事會認為賠償款的付款

條款乃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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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余富熙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沈曉初先生、周軍先生、徐波先生及許瞻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家瑋教授、梁伯韜先生及袁天凡先生 
 


